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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办发〔2017〕54号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局的通知

市水利局：

为加强对我市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管理，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管理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1〕627号）、《云南省水利厅关于取消组建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审批有关问题的通知》（云水建管〔2013〕88号）要求，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组建芒市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机构设置

局  长：项利江（市水利局副局长）

副局长：方辉（市水利局副局长）、番朝成（市水利局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队队长）

综合股：李玉萍、董立明

工程技术股：黄立伟、刘志伟、匡玉东、杨定然、宗青青、明祖繁

计划财务股：熊青宇、刘晓君

质量安全股：许宏留、刘志刚

二、主要职责

芒市中小型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局在市水利局领导下开展工作，对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和资金管理负总责，管理局可根据年度项目的类型和项目数量组建多个工程项目组，分别承担不同类别水利工程的建设管理工作。

综合股职责：协助局领导组织、协调各股室工作，负责局机关日常事务；负责工程建设各类合同的编制工作，并参与合同的签订过程；学习掌握合同管理相关业务知识，做好合同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

工程技术股职责：负责工程设计、招标及工程施工过程的技术工作；协调好工程监理、设计单位、质检单位、施工单位等参建各方的关系；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督及工程竣工结算校核；负责完成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验收、结算工作；负责工程技术资料的收集，完成单位工程、阶段性验收、竣工验收等资料整编及归档工作。

计划财务股职责：负责工程建设资金使用计划及财务决算报告的编制工作；协助局领导管理和合理调度资金。

质量安全股职责：负责水利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申报的审核工作；核查项目的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和有关产品制作单位的资质证书、营业执照；开展质量巡查、抽查，做好存在问题的整改工作；收集、掌握水利工程质量和安全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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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建设项目管理局人员若有变动，由市水利局根据实际自行调整，不再另行发文。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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